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北簡字第1653號

原      告  張森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被      告  莊銘福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慕勤  

            黃玉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與被告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永豐銀行）訂定信用卡契約，向其申辦信用卡（下稱系爭信

用卡）使用，持卡期間均有正常繳納款項。永豐銀行卻在未

事前通知，未提供任何書面文件，亦未提供救濟或申訴方式

之情形下，以聯徵中心資料顯示原告有遭匯豐（台灣）商業

銀行（下稱匯豐銀行）強制停卡之紀錄為由，逕行將系爭信

用卡強制停用。然而，原告與匯豐銀行之帳務存有爭議，現

已進入司法程序，永豐銀行違反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

22條第6款之規定，單純以聯徵中心信用資訊作為停卡依

據，而未與原告聯絡，了解事件原委，甚至未將停卡通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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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原告正確住所，不符主管機關規範、誠信原則及金融消費

者保護之精神。原告因系爭信用卡不能使用，僅能以國外信

用卡支應生活所需，因此產生3,000美元，折合約新臺幣

（下同）60,000元之跨境非必要債務。且原告之信用、名譽

因此受損，致其原本患有之焦慮症、憂鬱症病情加重，身心

健康受有損害，應得請求20,000元之慰撫金。又被告莊銘福

為永豐銀行之總經理，就上開行為有決策把關之權責，應依

共同侵權行為之關係共同負責。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85

條、第195條規定起訴請求賠償，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

80,000元。2.關於被告是否應出具書面致歉，請法院依職權

斟酌。

二、被告則以：永豐銀行於民國114年11月30日查知原告向匯豐

銀行申辦之信用卡因款項逾期未繳，而於114年11月24日遭

強制停卡，遂依兩造所定信用卡契約第23條第6項第5款之約

定，以書面通知原告終止信用卡契約。該通知送達於原告在

信用卡申請書所留存之通訊地址後，雖因遷移新址而遭退

回，但依信用卡契約第12條第5項之約定，因原告未將遷移

地址之情事通知被告，仍發生合法送達之效力。被告停用系

爭信用卡之行為係依約為之，不構成故意或過失侵權行為。

至於原告援引之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22條第6款規

定，係規範信用卡之核發管理機制，與契約之終止無關。關

於道歉之請求，則違反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之

意旨。另該停卡行為係永豐銀行之業務行為，亦非莊銘福之

個人行為。故原告之主張均無理由等語，以資答辯。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持卡人除前項事由外，如有以下各款之事由(個別商議

事項)，貴行亦得以書面通知持卡人終止契約：5.持卡人對

貴行或其他金融機構有任何債務遲延未清償，或於財團法人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有不良之信用紀錄，貴行得以書面通知持

卡人後終止本契約。」為永豐銀行信用卡契約第23條第6項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第5款所約定。本件原告前向永豐銀行申辦系爭信用卡使

用，嗣於114年11月24日，匯豐銀行以消費款項未繳為由，

強制停用原告向其申辦之信用卡，並將該情事登載於聯徵中

心系統；永豐銀行查知此情後，遂寄發停卡通知函，以原告

遭其他發卡機構強制停卡為由，通知停止原告使用系爭信用

卡之權利，有信用卡申請書、聯徵中心信用資料查詢明細、

停卡通知函等可證。原告雖主張永豐銀行違反信用卡業務機

構管理辦法第22條第6款之規定，然依該款「發卡機構應建

立核發信用卡管理機制，以審慎核給信用額度，並依下列規

定辦理：六、不得以聯徵中心之信用資訊作為核准或駁回之

唯一依據。」之條文內容，顯見係以信用卡之核發為規範對

象，而與信用卡契約之終止無關。其主張永豐銀行應與其聯

繫，釐清其與匯豐銀行間爭議原委一節，亦是永豐銀行就風

險管理與維繫客戶關係間如何權衡之問題，難認有此法律上

或契約上之義務。依此情節，永豐銀行所為停卡之決定，應

合於前開約款所定「於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有不良之

信用紀錄」、「書面通知」之要件。

(二)又按「持卡人於申請表格所載之連絡地址或其他聯絡方式有

所變更而未通知貴行者，則以最後通知之連絡地址或申請表

格上所載連絡地址為貴行應為送達之處所。貴行將業務上有

關文書或應為之通知，向持卡人最後通知之連絡地址或申請

表格所載連絡地址發出後，經通常郵遞之期間，即推定已合

法送達。」為信用卡契約第12條第5項所約定。此條款僅是

在簡化文書送達流程，並要求持卡人將偏在己方之遷移事實

通知銀行，以維持雙方之有效通訊，應無對消費者重大不利

而顯失公平之情形。依卷附信用卡申請書、停卡通知函暨寄

件信封所示，永豐銀行已將停卡通知函寄送至原告在信用卡

申請書所留存「台北市○○區○○○路0段000號12樓」之地

址，縱後續因遷移新址不明，而遭郵務機關退件，依前開條

款，仍應認為已經合法送達。原告以此主張永豐銀行之停卡

行為不符書面通知之要件，亦非可採。從而，永豐銀行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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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卡行為，與信用卡契約之約定並無不合，應無不法可言。

原告以此主張構成侵權行為，並請求永豐銀行與莊銘福共同

負賠償及道歉之責，應非有理。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5條規定，

請求判決如其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結論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逸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馬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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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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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record-q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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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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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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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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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3 {
/*  font-weight: b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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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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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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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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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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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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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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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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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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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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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北簡字第1653號
原      告  張森甯  










被      告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被      告  莊銘福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慕勤  
            黃玉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與被告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豐銀行）訂定信用卡契約，向其申辦信用卡（下稱系爭信用卡）使用，持卡期間均有正常繳納款項。永豐銀行卻在未事前通知，未提供任何書面文件，亦未提供救濟或申訴方式之情形下，以聯徵中心資料顯示原告有遭匯豐（台灣）商業銀行（下稱匯豐銀行）強制停卡之紀錄為由，逕行將系爭信用卡強制停用。然而，原告與匯豐銀行之帳務存有爭議，現已進入司法程序，永豐銀行違反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22條第6款之規定，單純以聯徵中心信用資訊作為停卡依據，而未與原告聯絡，了解事件原委，甚至未將停卡通知送達原告正確住所，不符主管機關規範、誠信原則及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精神。原告因系爭信用卡不能使用，僅能以國外信用卡支應生活所需，因此產生3,000美元，折合約新臺幣（下同）60,000元之跨境非必要債務。且原告之信用、名譽因此受損，致其原本患有之焦慮症、憂鬱症病情加重，身心健康受有損害，應得請求20,000元之慰撫金。又被告莊銘福為永豐銀行之總經理，就上開行為有決策把關之權責，應依共同侵權行為之關係共同負責。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5條規定起訴請求賠償，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 80,000元。2.關於被告是否應出具書面致歉，請法院依職權斟酌。
二、被告則以：永豐銀行於民國114年11月30日查知原告向匯豐銀行申辦之信用卡因款項逾期未繳，而於114年11月24日遭強制停卡，遂依兩造所定信用卡契約第23條第6項第5款之約定，以書面通知原告終止信用卡契約。該通知送達於原告在信用卡申請書所留存之通訊地址後，雖因遷移新址而遭退回，但依信用卡契約第12條第5項之約定，因原告未將遷移地址之情事通知被告，仍發生合法送達之效力。被告停用系爭信用卡之行為係依約為之，不構成故意或過失侵權行為。至於原告援引之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22條第6款規定，係規範信用卡之核發管理機制，與契約之終止無關。關於道歉之請求，則違反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之意旨。另該停卡行為係永豐銀行之業務行為，亦非莊銘福之個人行為。故原告之主張均無理由等語，以資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持卡人除前項事由外，如有以下各款之事由(個別商議事項)，貴行亦得以書面通知持卡人終止契約：5.持卡人對貴行或其他金融機構有任何債務遲延未清償，或於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有不良之信用紀錄，貴行得以書面通知持卡人後終止本契約。」為永豐銀行信用卡契約第23條第6項第5款所約定。本件原告前向永豐銀行申辦系爭信用卡使用，嗣於114年11月24日，匯豐銀行以消費款項未繳為由，強制停用原告向其申辦之信用卡，並將該情事登載於聯徵中心系統；永豐銀行查知此情後，遂寄發停卡通知函，以原告遭其他發卡機構強制停卡為由，通知停止原告使用系爭信用卡之權利，有信用卡申請書、聯徵中心信用資料查詢明細、停卡通知函等可證。原告雖主張永豐銀行違反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22條第6款之規定，然依該款「發卡機構應建立核發信用卡管理機制，以審慎核給信用額度，並依下列規定辦理：六、不得以聯徵中心之信用資訊作為核准或駁回之唯一依據。」之條文內容，顯見係以信用卡之核發為規範對象，而與信用卡契約之終止無關。其主張永豐銀行應與其聯繫，釐清其與匯豐銀行間爭議原委一節，亦是永豐銀行就風險管理與維繫客戶關係間如何權衡之問題，難認有此法律上或契約上之義務。依此情節，永豐銀行所為停卡之決定，應合於前開約款所定「於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有不良之信用紀錄」、「書面通知」之要件。
(二)又按「持卡人於申請表格所載之連絡地址或其他聯絡方式有所變更而未通知貴行者，則以最後通知之連絡地址或申請表格上所載連絡地址為貴行應為送達之處所。貴行將業務上有關文書或應為之通知，向持卡人最後通知之連絡地址或申請表格所載連絡地址發出後，經通常郵遞之期間，即推定已合法送達。」為信用卡契約第12條第5項所約定。此條款僅是在簡化文書送達流程，並要求持卡人將偏在己方之遷移事實通知銀行，以維持雙方之有效通訊，應無對消費者重大不利而顯失公平之情形。依卷附信用卡申請書、停卡通知函暨寄件信封所示，永豐銀行已將停卡通知函寄送至原告在信用卡申請書所留存「台北市○○區○○○路0段000號12樓」之地址，縱後續因遷移新址不明，而遭郵務機關退件，依前開條款，仍應認為已經合法送達。原告以此主張永豐銀行之停卡行為不符書面通知之要件，亦非可採。從而，永豐銀行上開停卡行為，與信用卡契約之約定並無不合，應無不法可言。原告以此主張構成侵權行為，並請求永豐銀行與莊銘福共同負賠償及道歉之責，應非有理。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5條規定，請求判決如其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結論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逸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馬正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北簡字第1653號

原      告  張森甯  











被      告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被      告  莊銘福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慕勤  

            黃玉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7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與被告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

    永豐銀行）訂定信用卡契約，向其申辦信用卡（下稱系爭信

    用卡）使用，持卡期間均有正常繳納款項。永豐銀行卻在未

    事前通知，未提供任何書面文件，亦未提供救濟或申訴方式

    之情形下，以聯徵中心資料顯示原告有遭匯豐（台灣）商業

    銀行（下稱匯豐銀行）強制停卡之紀錄為由，逕行將系爭信

    用卡強制停用。然而，原告與匯豐銀行之帳務存有爭議，現

    已進入司法程序，永豐銀行違反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

    22條第6款之規定，單純以聯徵中心信用資訊作為停卡依據

    ，而未與原告聯絡，了解事件原委，甚至未將停卡通知送達

    原告正確住所，不符主管機關規範、誠信原則及金融消費者

    保護之精神。原告因系爭信用卡不能使用，僅能以國外信用

    卡支應生活所需，因此產生3,000美元，折合約新臺幣（下

    同）60,000元之跨境非必要債務。且原告之信用、名譽因此

    受損，致其原本患有之焦慮症、憂鬱症病情加重，身心健康

    受有損害，應得請求20,000元之慰撫金。又被告莊銘福為永

    豐銀行之總經理，就上開行為有決策把關之權責，應依共同

    侵權行為之關係共同負責。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

    195條規定起訴請求賠償，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 80,000

    元。2.關於被告是否應出具書面致歉，請法院依職權斟酌。

二、被告則以：永豐銀行於民國114年11月30日查知原告向匯豐

    銀行申辦之信用卡因款項逾期未繳，而於114年11月24日遭

    強制停卡，遂依兩造所定信用卡契約第23條第6項第5款之約

    定，以書面通知原告終止信用卡契約。該通知送達於原告在

    信用卡申請書所留存之通訊地址後，雖因遷移新址而遭退回

    ，但依信用卡契約第12條第5項之約定，因原告未將遷移地

    址之情事通知被告，仍發生合法送達之效力。被告停用系爭

    信用卡之行為係依約為之，不構成故意或過失侵權行為。至

    於原告援引之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22條第6款規定，

    係規範信用卡之核發管理機制，與契約之終止無關。關於道

    歉之請求，則違反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之意旨

    。另該停卡行為係永豐銀行之業務行為，亦非莊銘福之個人

    行為。故原告之主張均無理由等語，以資答辯。聲明：原告

    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持卡人除前項事由外，如有以下各款之事由(個別商議

    事項)，貴行亦得以書面通知持卡人終止契約：5.持卡人對

    貴行或其他金融機構有任何債務遲延未清償，或於財團法人

    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有不良之信用紀錄，貴行得以書面通知持

    卡人後終止本契約。」為永豐銀行信用卡契約第23條第6項

    第5款所約定。本件原告前向永豐銀行申辦系爭信用卡使用

    ，嗣於114年11月24日，匯豐銀行以消費款項未繳為由，強

    制停用原告向其申辦之信用卡，並將該情事登載於聯徵中心

    系統；永豐銀行查知此情後，遂寄發停卡通知函，以原告遭

    其他發卡機構強制停卡為由，通知停止原告使用系爭信用卡

    之權利，有信用卡申請書、聯徵中心信用資料查詢明細、停

    卡通知函等可證。原告雖主張永豐銀行違反信用卡業務機構

    管理辦法第22條第6款之規定，然依該款「發卡機構應建立

    核發信用卡管理機制，以審慎核給信用額度，並依下列規定

    辦理：六、不得以聯徵中心之信用資訊作為核准或駁回之唯

    一依據。」之條文內容，顯見係以信用卡之核發為規範對象

    ，而與信用卡契約之終止無關。其主張永豐銀行應與其聯繫

    ，釐清其與匯豐銀行間爭議原委一節，亦是永豐銀行就風險

    管理與維繫客戶關係間如何權衡之問題，難認有此法律上或

    契約上之義務。依此情節，永豐銀行所為停卡之決定，應合

    於前開約款所定「於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有不良之信

    用紀錄」、「書面通知」之要件。

(二)又按「持卡人於申請表格所載之連絡地址或其他聯絡方式有

    所變更而未通知貴行者，則以最後通知之連絡地址或申請表

    格上所載連絡地址為貴行應為送達之處所。貴行將業務上有

    關文書或應為之通知，向持卡人最後通知之連絡地址或申請

    表格所載連絡地址發出後，經通常郵遞之期間，即推定已合

    法送達。」為信用卡契約第12條第5項所約定。此條款僅是

    在簡化文書送達流程，並要求持卡人將偏在己方之遷移事實

    通知銀行，以維持雙方之有效通訊，應無對消費者重大不利

    而顯失公平之情形。依卷附信用卡申請書、停卡通知函暨寄

    件信封所示，永豐銀行已將停卡通知函寄送至原告在信用卡

    申請書所留存「台北市○○區○○○路0段000號12樓」之地址，

    縱後續因遷移新址不明，而遭郵務機關退件，依前開條款，

    仍應認為已經合法送達。原告以此主張永豐銀行之停卡行為

    不符書面通知之要件，亦非可採。從而，永豐銀行上開停卡

    行為，與信用卡契約之約定並無不合，應無不法可言。原告

    以此主張構成侵權行為，並請求永豐銀行與莊銘福共同負賠

    償及道歉之責，應非有理。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5條規定，

    請求判決如其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結論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逸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

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馬正道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5年度北簡字第1653號

原      告  張森甯  











被      告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曹為實  

被      告  莊銘福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慕勤  

            黃玉梅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5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前與被告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永豐銀行）訂定信用卡契約，向其申辦信用卡（下稱系爭信用卡）使用，持卡期間均有正常繳納款項。永豐銀行卻在未事前通知，未提供任何書面文件，亦未提供救濟或申訴方式之情形下，以聯徵中心資料顯示原告有遭匯豐（台灣）商業銀行（下稱匯豐銀行）強制停卡之紀錄為由，逕行將系爭信用卡強制停用。然而，原告與匯豐銀行之帳務存有爭議，現已進入司法程序，永豐銀行違反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22條第6款之規定，單純以聯徵中心信用資訊作為停卡依據，而未與原告聯絡，了解事件原委，甚至未將停卡通知送達原告正確住所，不符主管機關規範、誠信原則及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精神。原告因系爭信用卡不能使用，僅能以國外信用卡支應生活所需，因此產生3,000美元，折合約新臺幣（下同）60,000元之跨境非必要債務。且原告之信用、名譽因此受損，致其原本患有之焦慮症、憂鬱症病情加重，身心健康受有損害，應得請求20,000元之慰撫金。又被告莊銘福為永豐銀行之總經理，就上開行為有決策把關之權責，應依共同侵權行為之關係共同負責。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5條規定起訴請求賠償，聲明：1.被告應給付原告 80,000元。2.關於被告是否應出具書面致歉，請法院依職權斟酌。

二、被告則以：永豐銀行於民國114年11月30日查知原告向匯豐銀行申辦之信用卡因款項逾期未繳，而於114年11月24日遭強制停卡，遂依兩造所定信用卡契約第23條第6項第5款之約定，以書面通知原告終止信用卡契約。該通知送達於原告在信用卡申請書所留存之通訊地址後，雖因遷移新址而遭退回，但依信用卡契約第12條第5項之約定，因原告未將遷移地址之情事通知被告，仍發生合法送達之效力。被告停用系爭信用卡之行為係依約為之，不構成故意或過失侵權行為。至於原告援引之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22條第6款規定，係規範信用卡之核發管理機制，與契約之終止無關。關於道歉之請求，則違反憲法法庭111年度憲判字第2號判決之意旨。另該停卡行為係永豐銀行之業務行為，亦非莊銘福之個人行為。故原告之主張均無理由等語，以資答辯。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一)按「持卡人除前項事由外，如有以下各款之事由(個別商議事項)，貴行亦得以書面通知持卡人終止契約：5.持卡人對貴行或其他金融機構有任何債務遲延未清償，或於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有不良之信用紀錄，貴行得以書面通知持卡人後終止本契約。」為永豐銀行信用卡契約第23條第6項第5款所約定。本件原告前向永豐銀行申辦系爭信用卡使用，嗣於114年11月24日，匯豐銀行以消費款項未繳為由，強制停用原告向其申辦之信用卡，並將該情事登載於聯徵中心系統；永豐銀行查知此情後，遂寄發停卡通知函，以原告遭其他發卡機構強制停卡為由，通知停止原告使用系爭信用卡之權利，有信用卡申請書、聯徵中心信用資料查詢明細、停卡通知函等可證。原告雖主張永豐銀行違反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22條第6款之規定，然依該款「發卡機構應建立核發信用卡管理機制，以審慎核給信用額度，並依下列規定辦理：六、不得以聯徵中心之信用資訊作為核准或駁回之唯一依據。」之條文內容，顯見係以信用卡之核發為規範對象，而與信用卡契約之終止無關。其主張永豐銀行應與其聯繫，釐清其與匯豐銀行間爭議原委一節，亦是永豐銀行就風險管理與維繫客戶關係間如何權衡之問題，難認有此法律上或契約上之義務。依此情節，永豐銀行所為停卡之決定，應合於前開約款所定「於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有不良之信用紀錄」、「書面通知」之要件。

(二)又按「持卡人於申請表格所載之連絡地址或其他聯絡方式有所變更而未通知貴行者，則以最後通知之連絡地址或申請表格上所載連絡地址為貴行應為送達之處所。貴行將業務上有關文書或應為之通知，向持卡人最後通知之連絡地址或申請表格所載連絡地址發出後，經通常郵遞之期間，即推定已合法送達。」為信用卡契約第12條第5項所約定。此條款僅是在簡化文書送達流程，並要求持卡人將偏在己方之遷移事實通知銀行，以維持雙方之有效通訊，應無對消費者重大不利而顯失公平之情形。依卷附信用卡申請書、停卡通知函暨寄件信封所示，永豐銀行已將停卡通知函寄送至原告在信用卡申請書所留存「台北市○○區○○○路0段000號12樓」之地址，縱後續因遷移新址不明，而遭郵務機關退件，依前開條款，仍應認為已經合法送達。原告以此主張永豐銀行之停卡行為不符書面通知之要件，亦非可採。從而，永豐銀行上開停卡行為，與信用卡契約之約定並無不合，應無不法可言。原告以此主張構成侵權行為，並請求永豐銀行與莊銘福共同負賠償及道歉之責，應非有理。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85條、第195條規定，請求判決如其聲明所示，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結論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審酌均不至影響判決結果，故不逐一論述。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陳逸倫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提出上訴狀（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5 　　月　　21　　日

　　　　　　　　　　　　　　　書記官　馬正道





